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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民生

全市首个家庭农场管理办法出台

博博兴兴家家庭庭农农场场注注册册登登记记可可免免费费
本报9月5日讯 (通讯员 高

立逸 记者 杨青) 近日，博兴
县本着先行先试的原则，在滨州
率先制定出台了《博兴县家庭农
场管理暂行办法》，符合条件的农
民可以申请了。

该办法主要包括核实性准
入、登记注册和日常管理三部分
内容。《办法》明确规定，以家庭或

家庭成员为主要投资和经营者，
通过经营自有或租赁他人承包的
土地、林地、山地、水域等，从事适
度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林牧
渔业生产经营的，可以依法登记
为家庭农场。

根据《办法》规定，家庭农场
可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
企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

的，也可以申请登记为合伙企业、
公司等其他组织形式。家庭农场
的出资方式可以以货币、实物、土
地承包经营权、知识产权、股权、
技术等多种形式方式出资。家庭
农场营业执照副本的有效期应按
土地承包经营或流转期限核定，
注册登记免收注册登记费、验照
年检费和工本费。

博兴县家庭农场的认定登记
由县农业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成
联合核实工作小组，提出核实意
见；工商部门根据核实意见办理
工商注册登记。家庭农场的日常
管理由县农业部门和工商部门对
登记的家庭农场依法进行监督管
理，建立有效合作监督机制，涉及
的农业、畜牧畜医、水产、林业、财

政、工商、国土资源等部门建立联
动协作机制，为家庭农场的发展
壮大营造良好环境。

《博兴县家庭农场管理暂行办
法》的出台，解决了博兴县广大农
民群众对家庭农场的申办需求，将
对博兴县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提
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增
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多部门联合整治南杨大集占道经营

小小摊摊靠靠边边摆摆，，道道路路畅畅通通了了
本报9月5日讯 (记者 王泽云 通讯员

张震 程广勇 贾建军 ) 5日，滨州市城
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监察支队、滨州市市西
街道办事处以及滨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西
城区大队等部门集中整治南杨大集，解决
了商贩占道经营等问题，南杨大集道路畅
通很多。

因南杨市场内部改造，原有营业户在
渤海十一路黄河一路占道经营，严重阻碍
交通。5日早上6点多，城管、市西街道办事
处以及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执法，帮助在
此地摆摊做生意的经营户找到合适的位置
实行紧凑安置，使经营户不再随意占道经
营。

这次整治，只允许经营户将摊位安置
在渤海十一路(黄河一路至长江一路路段)
路两侧人行道上，黄河一路(渤十一至渤十
二段 )两侧人行道以上。同时，市民购物停
车及经营业户车辆，必须在渤海十一路两
侧人行道以下、固定停车位 (停车线以内 )
停放，黄河一路禁止停放车辆。此次整治行
动预计到1 0月底完成。南杨市场预计今年
年底将会竣工，届时，经营户将不再会占道
经营。渤海十一路南杨大集路段变得通畅多了。 本报记者 王泽云 摄

七部门联合执法

纺苑小区门口不堵了

追踪报道

本报9月5日讯 (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李瑞平 ) 秦皇河
果蔬市场门口黄河四路摆摊设
点影响市容、阻碍交通、影响
车辆和行人通行，存在很大安
全隐患，本报日前曾予报道。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城管执法、
公安等七部门联合执法后，该
路段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得到
明显改善。

自本报稿件见报后，开发
区城管执法分局联合杜店办事
处 及 公 安 、 交 警 、 交 通 、 工
商 、 公 管 局 等 七 部 门 综 合 执
法，集中行动，行动中印发不
准在道路两侧占道经营，一律
进秦皇河果蔬市场规范经营的
通知1 0 0余份，清理占道经营
摊点70余户。秦皇河市场物业
管理部门也加大对市场内部的
清 理 整 顿 ， 腾 出 场 地 安 置 摊
点。通过初步治理，黄河四路
的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得到明
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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